2024年度衡山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2025年6月4日
2024年度衡山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县级预算部门（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通知》（山财绩[2025]69号）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单位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集中行使公共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等综合监督执法职权的执行机构，为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归口县卫生健康局管理，负责全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工作。全局设有办公室、稽查与信息股、公共卫生监督股、学校卫生监督股（生活饮用水监督股）、医疗机构卫生监督股（传染病防治监督股）、职业卫生监督股（放射卫生监督股）。核定编制数20名，年未实际在职人员17人（含临聘人员1人），退休人员11人，无公车。主要职能有：

负责组织实施行政区域内卫生健康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对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及消毒产品（含餐饮具）和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查处违法行为。

3、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行为，查处违法行为。

4、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5、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疫情控制措施、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和菌（毒）种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6、对母婴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和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督，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简称“两非”）行为。

7、对乡镇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进行指导和督查，对监督协管员进行培训、业务指导。

8、负责行政区域内卫生计生监督信息的收集、核实和上报。

9、受理卫生计生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10、开展卫生计生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执法检查。

11、完成县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287.33万元，用于基本支出221.5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02.52万元、日常公用经费19.03万元;项目支出65.78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支出221.55万元。1、工资福利支出199.58万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19.03万元。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94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65.78万元（综合执法业务经费）。1、工资福利支出40.23万元（其中养老保险支出20.37万元，职业年金支出1.00万元，其他社会保障支出0.39万元，医疗保险支出4.39万元，住房公积金支出14.08万元）。2、商品和服务支出25.55万元（其中差旅费2.19万元、工会经费1.08万元、其他交通费用22.28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实施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局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实施项目。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局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实施项目。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第一，抓好医疗机构监督管理。一是抓好医疗机构监督。2024年对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每个医疗机构100%进行常规监督检查，不断规范各级医疗机构的各项工作。二是开展打击非法行医、打击“黑诊所”专项行动，对去年自行关闭的、现场取缔的以及立案查处的所有对象，又进行了一轮现场实地巡查。特别对部分乡镇卫生院监督协管巡查发现的无证行医线索进行了排查，发现部分无证人员虽有行医苗头，但监督检查及时把非法行医苗头遏止在萌芽状态。
第二，抓好公共场所监督检查工作落实。一是以公共场所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为主线，结合我县省级卫生县城复审工作，扎实有序地对县区内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开展了一系列卫生监督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对公共场所现场督查整治，我县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二是针对高考、学考期间定点住宿及考点学校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第三，抓好饮用水和学校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一是围绕省级卫生县城复审要求，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开展监督检查。二是依托卫生监督协管工作队伍，组织开展对县城以及乡镇的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学校的传染病防控工作、生活饮用水的管理、教学环境、教学设备设施、学生住宿环境等卫生状况，针对每个学校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学校限期整改到位，消除安全隐患，有效控制传染病的发生，避免学校发生突发卫生事件。 
第四，开展集中式餐饮具消毒单位专项检查工作。在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专项检查中，对全县2家单位进行了现场监督并对其产品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第五，开展放射、传染病卫生监督工作。加强放射卫生监督检查。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我局切实加强职业病防治，加强对全县相关单位的放射性射线装置与放射防护的监督管理，控制职业病的发生，保障受检者和公众的身体健康权益。积极开展传染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覆盖了全县17个乡镇的各级医疗机构，对每个监督对象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巡回监督检查，保证了各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落实，有效地预防了各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第六，扎实开展职业病专项监督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矿山、冶金、化工行业单位等职业病高发多发的企业开展职业监督指导，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为根本出发点，以改善劳动者作业环境为主要任务，真正做到以实事践初心，以服务暖民心。
第七，继续开展计生监督执法。2024年以来，认真开展了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日常监管，加强对违法生育行为的查处及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的督查督办；继续抓实“两非”案件的查处。
第八，其他方面。一年来，我局还开展了包含传染病防治、医疗废物废水专项整治，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专项检查，学校采光照明课桌椅设置专项检查，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检查，打击非法医疗美容等。通过各类专项检查整治，暂未发现医疗单位出租承包科室的现象，未发现违规开展禁止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未经备案开展限制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未发现出具虚假医学文书、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违法行为，未发现违规开展医疗美容、违规发布虚假医疗广告和违规开展泌尿、皮肤性病等诊疗活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的问题：

经费不足：随着国家对基本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视，各项指标不断加大，同时工作量也急剧上升。仅靠本单位在编人员已无法满足工作需求，对我局各项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普法宣传力度不足：地方、部门相关人员的卫生法律意识薄弱，给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较大阻力。

专项资金管理还有待提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制定合理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经费支出预算，确保全年经费支出均衡。对经费使用情况及时统计，对不合理的支出及时进行调整，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2）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严格按照《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3）加强新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加强新《预算法》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并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管理力度和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绩效自评按规定时间在衡山县人民政府网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